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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
承辦人：洪嘉瑛
電話：04-22289111-54717
電子信箱：hcy630@tc.edu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0月31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體字第111009573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 (387040000E_1110095735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辦理校園愛滋自我篩檢推廣活

動案，請貴校協助加強宣導與推廣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衛生局111年10月27日中市衛疾字第1110148737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聯合國愛滋規劃署提出於2030年達「95-95-95」愛滋防治

目標，而第1個95目標（即95%感染者知情病況）我國2021

年達成值為90%，估計仍有約10%的感染者未知自身感染狀

態。鑑於我國愛滋疫情以年輕族群為主，考量該年齡層屬

性活躍期且經濟大多未完全獨立，為推廣愛滋篩檢服務，

疾病管制署辦理「校園愛滋自我篩檢推廣活動」，鼓勵有

愛滋篩檢需求之學生瞭解自身健康狀態，活動內容詳如附

件，摘述如下：

(一)活動對象：高中職（含）以上在學學生（每人限申請1

次）。

(二)活動時間：111年1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（試劑數

量有限，送完為止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10006766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10/3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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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免費試劑電子兌換券申請及兌換：

１、註冊會員（匿名）：至疾病管制署愛滋自我篩檢網站

會員專區（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O4WMog），填入

E-mail信箱及設定密碼，並至E-mail信箱收信及驗證

（可使用學校信箱以外之E-mail註冊會員）。

２、在學身分驗證：登入後點選「校園免費試劑電子兌換

券推廣活動」，輸入學校edu.tw的E-mail信箱後完成

驗證，免費試劑電子兌換券即匯入至會員帳號（信

箱）。

３、兌換試劑：於電子兌換券使用期限內（3個月內）至愛

滋自我篩檢發放點，包括實體通路或網路訂購超商取

貨通路（須支付物流費用45元）兌換試劑1支。

三、愛滋病毒傳染途徑以血液及體液間交換為主，且唯有透過

篩檢方可瞭解自身健康狀況，建議有性行為者，至少進行1

次愛滋篩檢；有不安全性行為者，建議每年至少篩檢1次；

若有持續性的感染風險行為（如與人共用針具、多重性伴

侶、合併使用成癮性藥物、感染性病等），則建議每3至6

個月篩檢1次。

四、旨揭活動海報電子檔亦置於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（www.

cdc.gov.tw）/傳染病與防疫專題/傳染病介紹/第三類法定

傳染病/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/宣導素材項下，可供下載

運用。

五、倘對旨案活動有相關問題，請逕洽本府衛生局承辦人：朱

小姐(聯絡電話：04-25265394分機5230)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90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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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局體育保健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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